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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犯罪：争议、解决方案及其启示

赖早兴

　　内容提要：在严格责任犯罪中，行为人对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缺乏犯意时亦成立犯
罪。该类犯罪的存在与美国普通法中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观念并不完全契合，它虽然可

以提高司法效率但也可能损害司法公正，还可能违反联邦宪法的规定，因此该类犯罪在美

国刑法学者中颇具争议。为解决严格责任犯罪引发的各种问题，许多学者对严格责任犯

罪立法提出了替代、限制或改造的方案。这些方案对于我们正确对待严格责任犯罪具有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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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早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严格责任犯罪大规模出现在美国刑法中始于１９世纪中期，当时美国工业革命引发了
社会变革，一些危害公众福利的行为大量出现，〔１〕立法者为应对这些危害行为在刑法中

推行严格责任。〔２〕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开始介绍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犯
罪及其理论。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也有严格责任犯罪。〔３〕 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刑

法中没有严格责任犯罪，也无需在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犯罪。〔４〕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从英

美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犯罪理论。〔５〕 那么，英美刑法学者自身对严格责任犯罪是一种什

么样的态度？笔者试图在分析美国刑法学者对严格责任犯罪的争议及其解决方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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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刑法中严格责任犯罪并非只存在于公众福利犯罪中。例如，一般认为法定强奸（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Ｒａｐｅ）也是严格责
任犯罪。在美国大多数州，一个男性与一个未达法定年龄的女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即使他无过错地相信与其发

生性关系的女性达到了足以做出性交决定的年龄，也成立强奸罪。参见 ＪｏｓｈｕａＤｒｅｓｓｌ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５ｔｈｅｄ），ＮＹ：ＭａｔｔｈｅｗＢｅ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２００９，ａｔ１４７。
一般认为，从犯罪成立要素上看，如果行为人对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缺乏犯意时亦成立犯罪，那么它就是严格

责任犯罪。但也有学者从法院定罪的角度理解严格责任，强调定罪不能建立在对行为人可能存在罪过的纯粹推

测的基础上，如果法院纯粹推测，那么它就在有犯意要素的犯罪中适用了严格责任。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Ｍ．Ｍｉｃｈｌｉｔｓｃｈ，Ｓｔａｔｅ
ｖ．Ｆ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ｎｔｏａ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ｉｍｅ，６２Ｓ．Ｄ．Ｌ．Ｒｅｖ．５１３，２０１７，ｐ．５３６．
参见李文燕、邓子滨：《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中国法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４７页。
参见刘仁文：《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上，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美国刑法学界关于刑法中严格责任犯罪的争议

严格责任犯罪在刑法中的出现引发了美国刑法学界的持续争论，支持者与反对者各

执一词，针锋相对。他们的争议涉及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最激烈的争议集中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严格责任犯罪的设立与刑罚基本理念是否契合

在美国刑法中，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一直被视为刑罚正当化的两大根据。报应主义

是回顾过去，其假定前提是任何人意志都是自由的，在面对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选择

时，行为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法行为以致犯罪时，他就因此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接受刑罚

的惩罚。“在报应主义下，某人选择实施违反法律的行为，那么他应当受到惩罚。报应主

义中刑罚只要求那些对行为有过错的人对其行为负责。”〔６〕因此，在美国普通法中，道德

过错的证据在刑事可罚性中通常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功利主义则是面向未来，着眼于犯

罪的预防，即对行为人进行刑罚惩罚是为了防止他将来再犯罪或为了防止其他人在将来

实施与其相同的罪行。正如美国学者约书亚·杜斯勒（ＪｏｓｈｕａＤｒｅｓｓｌｅｒ）所言：“功利主义
者普遍强调一般预防，即对一个人处以刑罚是为了说服一般社会成员将来远离犯罪行

为。”“特殊预防是另一个功利目标。在此，刑罚的用意在于防止该人将来再犯罪。”〔７〕那

么严格责任理论与刑罚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否契合呢？

一些人认为严格责任并不违背报应主义原理，相反是与之契合的。因为当一个人处

于特定的社会地位、持有特定财产时，他就应当承担与此相关的责任；同样当行为人的行

为可能危及公众福利、安全和健康时，就应当承担与此相关的责任。从实际情况来看，被

制定法规定为严格责任犯罪的行为实施时，行为人并非是完全无辜的。例如出售掺假的

食品时行为人如果穷尽所有的注意义务，采取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食品被掺假的情况可

能会被发现，但他事实上没有发现这一情况，因而要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严格责任

是犯意的一个恰当的替代物，因为行为人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８〕 但反对者认为，严格

责任犯罪中，被告人并不是内心决定违反社会的人，而是因为他们被误导或认识错误实施

了该行为。因此根据传统的报应理论，这样的被告人并不该当受到惩罚。“在严格责任

中，无论被告人曾经如何小心或道德上无罪过他都会被认定为有罪。”〔９〕反对严格责任的

人认为不考虑行为人的心理态度而惩罚行为人是不公正的，因为行为人道德上没有过错

却被刑事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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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严格责任犯罪与刑罚功利主义的关系而言，有学者直言：“功利主义者赞同严格责

任一点也不奇怪。”〔１０〕因为，普遍认为如果某行为是为严格责任立法所规制，那么实施该

种行为的人会更小心，以防自己被定罪。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些企业从事商业活动

本身具有危险性或存在潜在的危害。这些企业比公众更易于认识到危害并有能力防止可

能产生的危害，因此将防止损害发生的责任置于它们身上而不是公众身上更为合理。〔１１〕

但反对者认为严格责任理论的正当性与功利主义刑罚理论不相符。在功利主义理论下，

如果刑罚对犯罪人再次实施非法行为具有预防性，刑罚是正当的；如果惩罚那些实施禁止

行为的人能预防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刑罚也是正当的。但“一个人根本不知道他所

行的是非法行为，不可能预防他再实施这一行为。如果某人直到有害行为实施完毕他都

不知道他正实施的行为是错误的，他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行为”。〔１２〕 有学者认为不考虑行

为人的心理态度而惩罚行为是无效的，也无法防止他或其他人在未来实施同样的行

为。〔１３〕 即使严格责任犯罪刑事立法有预防犯罪的作用，也很可能会是种过度预防。如果

行为人在实施任何跨越某种界线的行为时可能构成犯罪而被惩罚，那么行为人就会为了

避免这种后果不去实施该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本质上是社会需要的或受社会欢迎的。

（二）严格责任犯罪的设立与办案效率

在美国普通法中，犯意是犯罪成立不可缺少的要素。按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通常情

况下控方要将被告人的犯意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１４〕 在工业革命中，危害公众福

利、健康和安全的行为大量出现，违反法律的行为数量大，如果要求控方证明包括纯粹过

失在内的每种犯意要素，将会使刑事司法制度不堪重负，以至无法发挥应有的预防效果。

支持严格责任犯罪设立的学者们认为，如果没有严格责任的设立，控方要证明被告人

的犯意，法院也不得不调查其犯意，会耗尽其精力，因为控方和法院每天不得不对付大量

的轻微犯罪行为。相反，如果控方无需证明被告人行为可罚性的心理状态，那么定罪就容

易得多。〔１５〕 严格刑事责任的适用免除了控方对被告人全部或部分犯意的证明责任，严格

责任理论提供了高效率且近乎确保被告人定罪的途径。正如有学者所言：“两个因素使

严格责任在法定犯中激增成为必要：一是要求犯意的每一个特定的证据将使已经积案的

现象更为严重；二是在许多制定法规定的危害行为中，犯罪心态是非常难以证明的。”〔１６〕

例如，在工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如果要求控方追寻污染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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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过程、证明行为人的过错，案件处理会非常棘手。而严格责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污染者有更多关于这一过程的信息。〔１７〕 “在某种程度上，对破坏环境承担责任已经

从基于过错的责任追究转向严格责任。其原理在于：在环境案件中证明过错太困难。”〔１８〕

因此，严格责任免除了控方证明行为人对某些构罪事实的故意、明知、疏忽或轻率的证明

责任，确实提高了办案效率，可以用有限的法律资源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

但反对者认为，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来设置严格责任犯罪，就会损害行为人的利益。

“在严格责任犯罪中，犯罪人不知道他违反了法律……这种立法中个人的正义被天平另

一端的大众利益超越了。”〔１９〕许多人认为，不能为了控制大量类似行为就在公众福利犯罪

中采纳严格责任，以简化违法行为的调查和指控。许多司法判例认为，制定法并不是控制

这些行为的最佳方式，因为它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基于“控制的效率”。〔２０〕

（三）严格责任犯罪设立的合宪性问题

在美国刑法中，合宪性一直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改变犯罪成立的要素，将普通

法中一直强调的犯意从犯罪成立要素中排除，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呢？“大多数人不会

反对民事领域（如侵权）里的严格责任，但一些法律人员和门外汉可能对刑法中的严格责

任反应激烈。通常的直觉是不考虑犯意一定是不合宪的。被告人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事

是错误的，反对者一般会基于正当程序条款来考虑其宪法基础问题。”〔２１〕绝大多数学者都

是从程序上质疑严格责任犯罪在制定法中确立的合宪性问题。但也有个别学者从实体法

的角度对严格责任犯罪确立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无过错就无犯罪，严格责

任将监禁适用于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身上，是残酷异常之刑，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２２〕

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现在不认为监禁刑配置于严格责任犯罪是残酷异常之刑，总有一

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会限制监禁刑用于严格责任犯罪。整个２０世纪前半个世纪，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处理的几个案件中的被告人都质疑规定公众福利犯罪的某州或联邦法律的合

宪性。〔２３〕 如在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Ｂａｌｉｎｔ、〔２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Ｄｏｔｔｅｒｗｅｉｃｈ〔２５〕等案件中，被告人
都主张制定法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因为没有要求控方证明他们是基于有罪的心态实施

了行为，而这是犯罪成立的要素。我们通过几个经典案件来看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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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责任犯罪设立的态度。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Ｂａｌｉｎｔ是联邦最高法院处理的第一个重要的严格责任刑事案件。本
案中，被告人Ｂａｌｉｎｔ被指控违反１９１４年美国《麻醉品法》。该法列举了一些麻醉药品，并
且要求销售任何这些麻醉药品都必须在国内税务部门提供的表格中登记，并将表格保存

两年。起诉书指控Ｂａｌｉｎｔ销售了衍生的麻醉剂和古柯而没有在相应表格上登记。Ｂａｌｉｎｔ
反驳指出起诉书没有指明他明知这些物品是《麻醉品法》上列举的物品。联邦最高法院

认为违反《麻醉品法》而构成非法销售麻醉品犯罪，无需销售者知道麻醉品的特性，这实

际上采纳了严格责任的观点。

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二个具有较大影响的严格责任刑事案件是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
Ｄｏｔｔｅｒｗｅｉｃｈ案。本案中，被告人Ｄｏｔｔｅｒｗｅｉｃｈ是一个药业公司的总裁和总经理。该公司收
到药物制造商们的药品后，将其重新包装并贴上自己公司的商标，将其运到各州销售。

Ｄｏｔｔｅｒｗｅｉｃｈ和公司都被指控在州际间销售假冒商标和掺假的药品，违反美国１９３８年《食
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构成轻罪。该法禁止将掺假和假冒商标的药物运到各州在州际销

售，任何人违反这一规定，都将构成犯罪。本案中公司运送假冒的药品，而Ｄｏｔｔｅｒｗｅｉｃｈ本
人并没有亲自将药品贴标签或运送货物，也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存在，他主张自己不应当被

定罪。但联邦最高法院赞同在本案中适用严格责任和代理责任，维持了对Ｄｏｔｔｅｒｗｅｉｃｈ的
定罪。

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严格责任刑事案件是 Ｍｏｒｉｓｓｅｔｔｅｖ．Ｕ
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６〕 本案中，被告人Ｍｏｒｉｓｓｅｔｔｅ是一个废品回收商，公开进入空军投弹实训区
域，拿走了搁置在外多年且已经生锈的使用后的炮弹外包装。他将这些“废品”卖给了一

个城市废品市场，获利８４美元。他被指控违反《美国法典》第１８篇第６４１节的相关罪行。
该法典规定明知是政府的财产而归为己有构成犯罪。控方认为，被告人承认从空军投弹

实训区域内拿走炮弹外包装，因此毫无疑问他将明知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归为己有。

被告人的辩护是，他确实相信这些外包装已经被空军抛弃了，因此拿走它们并未侵犯他人

的权利。一审法官驳回了被告人的辩护，指示陪审团“这里的意图是关于是否有意拿走

财物”，一审裁定被告人构成犯罪。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有罪判决，认为该制定法创立了

多个独立的犯罪，包括盗窃和明知他人财产而归己有。上诉法院认为传统的盗窃犯罪要

求意图侵犯他人权利而拿走他人财物，但明知他人财产而归己有并不要求有侵犯他人权

利的意图，因为该制定法并未明确要求这一点。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控方

应当证明被告人知道使其行为非法的事实，也就是说，财产没有被其所有者抛弃。但这并

不意味着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承认严格责任犯罪，因为它在判决书中强调犯罪通常需要犯

意要素的同时，也认为Ｂａｌｉｎｔ〔２７〕等案中的犯罪属于同一特征的犯罪，虽具有不同的先例
和起源，但这些犯罪并不取决于心理因素，而是取决于被禁止的作为与不作为。

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看，它一直以来都认可甚至支持严格责任在刑法中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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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有学者所说：“无论联邦最高法院是否应当如此，但

显然它赞同对没有道德可责性的行为实施严格责任惩罚。”〔２８〕这样看来，“尽管一些人感

觉到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不合宪，但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却不这样认为”。〔２９〕

在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３０〕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判书中表明：“我们无意在全国
提出这样的宪法性要求，即控方对被告人的可罚性相关的任何和所有积极辩护的每一个

事实都要否定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表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设立宪法性规则

以要求各州将犯意的要素包含在每一部刑事制定法规定的犯罪中。而且，联邦最高法院

拒绝提出一个具体的标准以区别要求犯意的犯罪和不要求犯意的犯罪。〔３１〕 但联邦最高

法院在Ｓｔａｐｌｅｓ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３２〕案中强调，不要求犯意的犯罪通常是不受支持的，立法者
必须明确表示它们取消犯意要求的意图，以防止法院将其理解为法定犯罪。联邦最高法

院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在早期美国法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规则是，如果一

部制定法没有提及犯意，那么法院就会推定需要犯意因素。然而，一个有趣的变化是，一

些法院现在已经将立法者对犯意的沉默解读为立法者有意使该罪成为严格责任犯罪。〔３３〕

如果放任立法者在制定法中对犯意沉默而不是明示犯罪成立是否要求犯意，实践中法院

的解读会使严格责任犯罪大增。

二　美国刑法学界关于严格责任犯罪争议的解决方案

严格责任犯罪引发的争议展现出刑法学界对严格责任冲击传统刑法理论的忧虑，对

被告人权益受损的顾忌和对该理论可能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担忧。为解决严格责任犯罪

带来的诸多问题，许多学者对严格责任犯罪立法提出了替代、限制或改造的建议。

替代论主张用非刑事手段替代刑事手段解决危害公众福利的行为。有学者认为：

“民事罚款、惩罚性赔偿、禁止令、利益剥夺或其他各种非刑事制裁能提供执行监管计划

的同等可能性。”“实际上，这些替代性的方式可以提高监管的可能性，因为在刑事诉讼中

证据和证据性的要求比民事诉讼中要更高”。〔３４〕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用民事手段替

代刑事手段。在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维护中，民事法律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前置性手

段。因此，在权益的维护和违法行为的预防和制裁中，民事制裁措施与刑事措施同样重

要。由于刑事诉讼要解决被告人的罪与非罪问题，刑事责任的解决方式也主要是通过

刑罚的方式实施，因此与民事诉讼相比，在刑事诉讼中，程序的严格性、证据充足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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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责任范围与证明标准的要求都会更高。刑事诉讼这种高标准、严要求无疑会有一些

情况下达不到追诉的目的，实际上就会放纵违法行为。正因为如此，这些学者就主张以

民事手段取代刑事手段。在这一思路下，如果完全以非刑事手段取代刑事手段，严格责

任犯罪就没有存在空间了。

限制论强调在立法上限制严格责任犯罪在危害公众福利行为中设立的范围。例如，

有学者说：“我承认严格责任在防止某些社会排斥行为和提高对某些高风险行为的注意

程度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即使严格责任规则有其社会价值，仍然要对其范围和适用进行深

刻地修正。”〔３５〕那么如何在范围与适用上进行修正呢？美国模范刑法典对严格责任犯罪

的态度与做法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体现。模范刑法典坚持刑事措施必须反映故意、明知、轻

率或疏忽这些心理状态的要求；强调严格责任只能存在于刑罚为非监禁刑的轻微犯罪这

一狭窄范围中。〔３６〕 “如果犯罪可能配置监禁刑时，它主张排除严格责任的适用，只有当犯

罪是轻微犯罪时，才允许适用严格责任。即使这种情况下的适用，也只能看作是该法典基

本必要性的需要，而不表明它赞同严格责任”。〔３７〕 甚至一些法院也对制定法中设立严格

责任犯罪提出了限制要求，如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的联邦上诉法院在 Ｓｈｅｌｔｏｎｖ．Ｓｅｃ．ｙ，
Ｄｅｐ’ｔｏｆＣｏｒｒ．案中就主张，下列情况下公众福利犯罪理论不能适用于缺乏犯意要素的制
定法：（１）制定法配置的法定刑达到重罪的刑罚；（２）根据制定法判定的犯罪会造成实质
性的社会污名；（３）制定法规定的行为本质上是无罪的。〔３８〕

改造论主张从不同的角度对严格责任犯罪立法进行改造。有学者主张从严格责任犯

罪的成立要素并结合证据法的角度对其进行改造。“为解决严格责任的严厉性，近些年

来，一些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了。一是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有犯意，但将证明责任转移给

被告人，一旦犯罪行为被控方证明，否认存在犯意的证明责任就转移给被告人。二是以疏

忽代替整个犯意，即控方无需证明故意、明知或轻率，只需证明被告人有疏忽即可”。〔３９〕

也有学者主张从辩护的角度改造严格责任理论。〔４０〕 因为在传统严格责任理论中一直拒

绝将合理的事实错误作为辩护理由。该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改造严格

责任犯罪立法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法院审理中允许合理的错误辩护（包括事实错误与

法律错误）。除下列限制外，应当允许法律错误辩护：一是高风险的行为使高标准的注意

义务成为必要，也就是说一个人合理地该当充分注意该类行为；二是实施某危险的犯罪行

为之人的错误将被推定为不合理。还有学者建议在严格责任犯罪的追诉中由法院采纳善

意相信辩护。善意相信辩护要求被指控严格责任犯罪的被告人证明：（１）被告人对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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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ａＢｅｒｇｅｌｓｏｎ，ＡＦａｉｒ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ｆｏｒＨｕｍｂｅｒｔ：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１４ＮｅｗＣｒｉｍ．Ｌ．Ｒｅｖ．５５，
２０１１，ｐ．６０．
《模范刑法典》禁止监禁刑适用于严格责任犯罪，哪怕一天都不行。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ｏｈａ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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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ａｖｉｓ，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ｓｅｒｖｅｄ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ｌｅｓ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３３ＷａｙｎｅＬ．Ｒｅｖ．１３６３，１９８７，ｐ．１３６６．
参见Ｓｈｅｌｔｏｎｖ．Ｓｅｃ．ｙ，Ｄｅｐ’ｔｏｆＣｏｒｒ．，８０２Ｆ．Ｓｕｐｐ．２ｄ１２８９，１３０５（Ｍ．Ｄ．Ｆｌａ．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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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非法的那些环境因素确实不知；（２）为遵守法律，他尽了合理、积极的努力去了解
环境因素的真实状态；（３）他对事实有误解；（４）处于被告人环境中的其他理性人也会犯
同样的错，并且实施同样的行为。〔４１〕

在学者的这些建议取得共识前，美国各地法院也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使严格责任理

论与普通法中的道德可罚性观念相一致，包括（１）重读制定法。这是法院首先采用的方
式，即通过“重新解释”严格责任的制定法而要求犯意要素，以减轻严格责任理论的影响。

（２）质疑犯罪行为和因果关系。法院采取的另一个替代方式是通过质疑犯罪行为和因果
关系以避免对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４２〕 对于法院的上述努力，有学者评

价说：“法院将继续寻找避免严格责任理论严重后果的替代方式。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努

力还比较尴尬，也比较有限。”〔４３〕

三　对研究严格责任问题的启示

与美国刑法学者一样，我国刑法学者对严格责任犯罪与刑罚基本理论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并对严格责任犯罪设立与刑罚报应观、功利观的关系也提出了质疑。有人认

为，严格责任在刑法中的确立会对刑罚报应与预防的二元辩证统一目的的实现造成莫大

的损害，并设问：对无罪的人施加刑罚，谈何报应？谈何矫治？〔４４〕 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犯

罪的设立使一个已经尽可能地采取了预防措施、主观上没有罪过的人负担刑事责任，或在

没有查明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情况下，便让其负担刑事责任，不可能收到良好的预防犯罪的

效果。〔４５〕 对于严格责任与办案效率、公平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既不公正，也不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因此我国刑法不应当考虑设置严格责任；〔４６〕诉讼的根本价值在于追

求公正，以效率为名，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４７〕严格责任犯罪的设立是

为了某一个特殊的需要或者目的，在刑法条文中随意删减犯罪成立条件，从而减少诉讼中

的证据证明难度，既不妥当，也不公正。〔４８〕 这些争议所涉及的是严格责任犯罪是否应当

在刑法中确立的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围绕这些争议，我国学者间已然形成了刑法中确

立严格责任犯罪的支持论与反对论。至于美国学者质疑严格责任犯罪设立的合宪性问

题，我国学者没有从这个角度考察。但其分析的基点值得我们思考，这涉及到严格责任犯

罪与正当程序、证明责任分配和立法明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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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ｕｒｉｅＬ．Ｌｅｖｅｎｓｏｎ，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ｉｍｅｓ，７８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４０１，１９９３，ｐ．４６８．
参见袁益波：《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及其局限性》，《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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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面对刑法中严格责任犯罪的争议？基于各自的立场，美国学者对严格责任

犯罪立法提出的替代、限制或改造设想。这表明该类犯罪在美国并非被完全、普遍接

受。〔４９〕 同样，面对学者们的争议，我们也应当仔细斟酌，结合我国的实际，采取科学的

态度。

美国学者的替代论强调用非刑事制裁的民事手段取代刑事手段。这种强调非刑事制

裁手段惩罚违法行为、维护法益的观念在我国学者中有较大的市场。不过，我国学者更多

地强调行政处罚在危害公众福利行为中的运用。一些在美国刑法中作为严格责任犯罪处

理的危害公众福利的行为在我国可能是行政违法行为，没有上升到犯罪的高度。替代论

在美国刑法学者中支持者不多，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实践中也没有起到影响立法与司法的

作用。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不应当是完全否定严格责任犯

罪的理由。因为严格责任犯罪一方面并不是仅仅在危害公众福利犯罪中存在，另一方面

即使是危害公众福利的严格责任犯罪也并非都是刑罚轻微的犯罪，这不是行政处罚力度

所能及的。

美国学者的限制论主张对危害公众福利中的严格责任犯罪设置范围进行限制，通常

是将该类犯罪限定为轻罪。这种限制论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大多数学者关于在刑

法中确立严格责任犯罪所产生的顾虑。如果我国刑法中规定危害公众福利方面的严格责

任犯罪，也应当是将该类犯罪限制在轻罪范围内。笔者曾经主张法定刑为不满５年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和单处附加刑的犯罪是轻罪。〔５０〕 将严格责任犯罪限制在这个范围内是

合适的，这与美国刑事立法基本一致。但却并不意味着严格责任犯罪法定最高刑的设置

都可以达到５年。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严格责任犯罪都应当是更短刑期的自由刑或单处
附加刑。这不失为我国刑事立法中在危害公众福利犯罪中确立严格责任的一种可选择

路径。

美国刑法学者的改造论主张从犯罪成立要素、犯意类型、证明责任分配等方面改造严

格责任犯罪。总体而言，主要是两个途径：首先，考虑到危害公众福利犯罪犯意证明的困

难程度，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或者只要求控方证明较易证明的疏忽犯意；其次是在诉

讼中允许被告方提出事实错误、法律错误、善意相信等辩护，以解决因严格责任导致定罪

不公平现象。这两种方式中，前者将犯意加入到原本为严格责任犯罪的成立要素之中，实

际上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严格责任犯罪了。后者从证据法的角度改造严格责任犯罪，要

求公众福利领域的行为人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并在刑事诉讼中就犯意承担一定的证明

责任。这也不失为我国刑事立法中确立严格责任犯罪的另一种路径。

至于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允许法官使用自由裁量权以防因严格责任犯罪导致的判决

不公，则是严格责任犯罪认定中司法权的灵活运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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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严格责任犯罪问题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一些新生事物可能涉及严格责任问题。例如，对于汽车的自

动驾驶问题，美国有学者也主张实行严格责任。“为自动驾驶者和汽车制造商增加更多的责任和强化道路安全，

对自动驾驶加以严格责任是一个最符合逻辑的方法。”Ａｄａｍ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ａＬｅｇａｌＦｒ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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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赖早兴、贾健：《罪等划分及相关制度重构》，《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结　语

严格责任犯罪是美国刑法中一种有特色的犯罪类型。即使是在制定法里有大量的该

类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众多判例，但自该类犯罪大量出现在美国刑法中以来，围绕该

类犯罪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美国刑法学者和实务部门的人员提出了替代论、限制论和

改造论等不同的方案来解决争议中提出的问题，这些方案为我们正确对待严格责任犯罪

提供了参考。我们不应当完全否定严格责任在刑法中的意义，也不能不顾我国的实际情

况完全照搬美国模式。我们在刑法中确立危害公众福利的严格责任犯罪时应当尽量缩小

其范围，将其限制在轻罪中。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可以要求被告方承担否定犯意的证明

责任。

［本文为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行政法与刑法衔接问题研究”

（１３ＳＦＢ３０１２）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ｉｍｅ，ｔｈｅａｃｔｏｒｉｓｇｕｉｌｔｙｏｆｃｒｉｍｅｅｖｅｎｗｈｅｎｍｅｎｓｒｅａ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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